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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问题的加剧，其对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健康及海洋产业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我

国虽已开展相关治理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法律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责任不明晰、国际合作

效率低等问题。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通过分析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来源与危害，探讨治理现状及存

在的“碎片化”困境，剖析政府、市场与社会在治理博弈中的失灵现象，提出完善法律体系、明确治理

主体责任、加强国际合作等对策，以促进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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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calating issue of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exert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human health, and maritime industries. Although China has implemented gov-
ernance measures and achieved certain progress,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an imperfect legal 
system,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among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ine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Based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urces and 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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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examines the current governance status and the dilemma of “frag-
mentation,” and dissects the governance failures and game constraints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society. Consequently,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legal 
framework, clarifying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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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一项重大挑

战。塑料凭借其质轻、耐用且生产成本较低等特性，在各行各业以及日常生活中得以广泛运用。但因塑

料的回收与处理速率远远落后于人类生产及使用的速度，大量废弃塑料涌入自然环境，致使塑料污染持

续恶化。尤其塑料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历经氧化和机械磨损等作用后，逐步形成微塑料。此类微小

塑料颗粒被海洋生物误吞，进而进入食物链，对生物的生长和繁衍造成影响，最终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

平衡。据统计，全球范围内每年生产的塑料达 3 亿吨，大量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及其他塑料制品的随

意丢弃，造成每年至少有 800 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1]。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2021 年的报告表明，塑料

垃圾至少占海洋垃圾的 85%以上，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上升。在没有采取有效干预手段的情况下，到 2040
年，每年进入全球水域的塑料垃圾量将达到 2300 万至 3700 万吨[2]。海洋塑料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深

远，它不仅威胁海洋生物的生存，还会危及食品安全、人类健康，并对沿海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造成严

重损害。面对全球塑料污染的蔓延和各方利益的复杂博弈，我国目前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工作仍面临诸

多挑战，亟需在各方面采取更加完善的措施，以促进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2.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概述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是指在海洋环境中存在的各类塑料制品废弃物，这些废弃物由于人类活动而进

入海洋生态系统，并在其中长期滞留，难以自然降解，从而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海洋

中的塑料垃圾主要可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宏塑料垃圾，这类垃圾主要包括渔网及船上遗落的塑料制品等。

其次是微塑料垃圾，指的是直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微粒，例如塑料吸管等。最后是纳米塑料垃圾，这类

塑料通常肉眼难以察觉，其直径比藻类细胞小千倍，相较于微塑料而言，纳米塑料具有更强的生物膜穿

透能力[3]。 

2.1.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来源 

1. 陆源型海洋塑料垃圾污染 
陆源型海洋塑料污染是指通过陆地途径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根据 Jambeck 等人在《科学》杂志发

表的相关研究数据显示，陆源型塑料污染约占全球海洋塑料垃圾的 80% [4]。这些塑料垃圾来源广泛，主

要包括城市垃圾、农业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工业生产的塑料废料和消费品包装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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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塑料消费量迅速增加，一次性塑料制品，如塑料袋、瓶装饮料和食品包装，已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

的各个方面。许多塑料垃圾在未经过有效回收处理的情况下，直接被丢弃或遗弃在环境中，特别是通过

城市排水系统和河流流入海洋，成为海洋污染的重要来源。 
在现代农业活动中，塑料薄膜、农药包装和塑料管道等塑料制品被广泛使用。这些塑料废弃物在农

业活动结束后往往未得到妥善处理，经风力或水流进入附近的河流，再最终流入海洋。工业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塑料废料、包装材料等若未妥善管理，也会通过排放口等途径流入海洋，增加污染负担。 
此外，消费品包装，尤其是食品、饮料和日用商品的塑料包装，也是海洋塑料污染的重要来源。由

于塑料包装的回收率低且降解困难，许多废弃的塑料包装未得到及时处理，这些垃圾通过陆地水流进入

海洋，造成长期污染。 
2. 海源型海洋塑料垃圾污染 
海源型海洋塑料污染源于海上活动，主要包括船舶运输、渔业养殖和其他海洋作业等。船舶在进行

海底勘探、海洋运输或渔业养殖时，常需要携带大量生活用品和作业工具。由于船舶空间有限，一些无

法处理的垃圾最终被丢弃到海洋中，污染海洋环境。此外，船舶运输中使用的塑料树脂等化学原料，也

会随航行泄漏，进一步加剧海洋污染[5]。 
随着渔业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塑料漂浮装置及渔网得以广泛应用，然而其易破损老化的特性致使大

量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形成漂浮垃圾或“鬼网”。这些遗弃的渔网不仅危害海洋生物，还严重破坏了海

洋生态平衡。因此，渔业活动已成为海源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据海洋污染公约(MARPOL)相关评估及各

类区域性研究显示，全球渔船与商船每年分别向海洋排放塑料渔具高达 13.5 万吨，塑料包装材料约 2.4
万吨。随着渔业活动的持续扩张，塑料废弃物排放量亦呈增长态势，进一步加重了海洋塑料污染问题[6]。
此外，海上倾倒行为和海上突发事故如船舶海损或集装箱坠落等，也可能导致大量塑料制品泄漏并沉积

入海。与陆源型污染的非故意倾倒行为相比，这类行为造成的海洋污染更具直接性和显著性。 

2.2.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危害 

1. 威胁海洋生物的生存 
海洋塑料垃圾对海洋生物带来的威胁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许多海洋生物，尤其是海鸟、鱼类、海

洋哺乳动物等，经常将漂浮在海水中的塑料误食。这些塑料制品摄入生物体内后不仅会导致消化道阻塞，

还可能引发营养不良、内伤乃至死亡。此外，塑料垃圾所释放的有毒物质如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可能通过食物链积累，最终影响到更高层次的生物。更为严重的是，废弃渔网等塑料制品还会在海洋中

长期漂浮，形成“鬼网”或“鬼渔具”，这些废弃渔具会捕捉海洋生物，造成长期的生态伤害，从而直接

威胁海洋物种的繁衍生息，对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 
2. 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 
海洋塑料垃圾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具有隐匿性和持久性。塑料垃圾在海中持续分解碎裂，产生大

量微塑料颗粒，广泛分布于海洋环境中。这些微粒能沿食物链逐级传递，起始于浮游生物，进而侵入更

高营养级的海洋生物体内，并最终可能通过海鲜摄入途径进入人类食物链。海洋生物体内聚集的有毒物

质(如 PCB、农药残留物等)通过食物链转移至人类，可能引发内分泌紊乱、免疫系统受损，甚至增加癌症

等疾病的发病风险。此外，塑料垃圾中的微塑料颗粒和化学物质也可能通过水源、空气等途径进入人体，

影响人类的健康。尽管目前关于微塑料对人体的长期影响仍在进一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生态

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全球健康危机的一部分。 
3. 影响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渔业是全球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而塑料污染使得捕捞和养殖活动面临严峻挑战。塑料垃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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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污染渔场，影响渔业资源的质量，还可能损害渔具设备，使渔业生产效率降低，甚至危及渔民的生命

安全。此外，塑料垃圾的存在还会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海滨旅游区，塑料污染会严重影响

游客的体验，进而损害当地的经济收入。同时，对海洋运输业而言，漂浮的塑料垃圾可能会堵塞船舶的

冷却系统、螺旋桨等关键部件，增加船舶航行的安全风险，导致船舶故障和延误，进而增加运输成本和

运营风险，阻碍海洋运输业的正常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海洋产业的长期发展需要依赖于健康的海洋生

态系统，而塑料垃圾污染无疑是这一可持续性发展的严重威胁。 

3.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治理现状 

3.1.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状况 

我国沿海地区高度的人口聚集和经济活跃度，为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流入海洋创造了条件。众多的人

口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海量的塑料废弃物，其中相当一部分未能得到妥善处理，最终被带入海洋，便构

成了陆源污染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繁忙的航运业也成为海洋塑料垃圾的重要来源。大量船只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各类含塑料成分的废弃物直接排入海洋，使得海源塑料垃圾不断累积。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塑料在我国海洋漂浮垃圾中居主导地位，例如聚乙烯、聚苯乙烯泡沫之类，其

数量庞大和高度聚集的特性，极大地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同时，受洋流

等自然因素影响，这种污染的影响范围还会蔓延至邻国海域，引发一系列跨国海洋环境问题[7]。 

3.2.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治理成效 

当前，我国已将塑料污染纳入整体环境保护体系，通过多部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管控。《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明晰了生产经营者在环保方面的责任担当，同时赋予公民维护生态环境的法定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针对塑料污

染防治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限塑令”“禁塑令”等政策通过加强生产与消费环节的管理，力求从根

源上控制塑料污染的产生。《废塑料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塑料废弃物的处理规范，

促进了塑料垃圾治理技术朝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在治理模式探索实践方面，我国近年来积极尝试并推行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以浙江省台州

市所推行的“蓝色循环”计划为范例，该市积极致力于海洋塑料垃圾的回收及循环利用工作。在此模式

下，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组织渔民对海洋塑料垃圾进行收集，随后将回收所得的塑料废弃物加工制作

成手机壳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而所获取的利润则回馈给参与回收作业的渔民，形成了一个可持续

的循环模式[8]。这一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洋塑料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成为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成功典范。 
在国际协同合作方面，我国积极与日韩等国开展合作，以强化跨国协作效能，共同应对海洋塑料污

染挑战。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始终聚焦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议题，强调三国应联合行动，阻止塑料垃圾入

海，并逐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这种合作形式有效增强了区域间的联动协作能力，推动了海洋环境治理

进程的整体发展。 
综上，当前我国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还需持续探索更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方法，以应对这一严峻的环境挑战。 

4. 协同治理视域下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现实困境 

4.1. 法律体系的滞后性导致制度供给不足 

作为较早以法律手段治理海洋塑料垃圾的国家，我国已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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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核心，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多部专门法律

以及“限塑令”、“禁塑令”等相关政策为辅的法律治理框架。然而，在协同治理的视角下，现行法律体

系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导致各方主体在博弈中缺乏明确的规则约束。 
一方面，现行法律规定多为抽象、原则性条款，缺乏针对塑料全生命周期管理(从生产、消费到回收、

处置)的具体协同细则。例如，对于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责任，法律界定尚不清晰，导致法律责任

追究机制不明，难以有效应对流动性极强的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另一方面，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

会损害多元主体的利益，导致法规执行困难，影响法律落实。此外，地方政府在执行层面缺乏统一的法

律框架和职责划分，使得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难以形成制度合力。 

4.2. 主体间的“碎片化”与“搭便车”效应 

1. 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 
在协同治理视角下，政府内部的“碎片化”是阻碍整体效能的关键。目前，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涉及环保、海洋、渔业、城建等多个部门，职能交叉又各自为政，缺乏统一高效的协调机制。尽管《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环境保护的基础责任义务，但在具体的海洋塑料垃

圾治理上，政府部门的责任划分仍显模糊，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协调机制，当出现问题时，各部

门相互推诿责任，使得治理进程陷入僵局[9]。 
同时，不同地区的政府由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优先级等因素的差异，执行标准和政策措施也存在

较大差异，部分地方政府基于短期利益博弈，未能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平衡以及塑料垃圾污染

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制定的治理方案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这种短视的规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塑料垃圾

的顽固性问题，导致治理工作缺乏稳定的战略指引。 
2. 企业的外部性内部化动力不足 
企业作为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主体，其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承担着不可忽视的责任。在缺

乏强有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下，企业处理塑料垃圾的成本属于“外部性”成本。由于目前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度(EPR)落实不到位，企业缺乏主动治理的内生动力，往往选择“搭便车”，将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

和政府，导致市场机制在塑料治理中失灵。 
在实际操作中，企业的责任往往表现为“推诿”或“被动”履行。许多企业仅在法规压力下进行塑料

减量或回收处理，并未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一些中小型企业，由于缺乏环保意识或技

术支持，且为了削减成本，往往规避环保投入。更有甚者，为了逃避责任，违规排放未经处理的塑料垃

圾，对海洋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行为不仅背离了企业的社会担当，也加剧了海洋环境治理的复

杂性。 
3. 社会力量参与的边缘化 
协同治理要求社会组织和公众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然而，当前我国社会力量在治

理结构中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导致“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失衡。 
一方面，公众作为塑料垃圾产生的最终用户，环保意识普遍较为薄弱，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许

多人缺乏对塑料污染后果的深刻认识，随意丢弃垃圾或不进行分类的现象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农村和偏

远地区，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的落实仍不到位。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环保宣传力度加大，但仍有部分

公众对环保政策和法律不够了解，甚至对塑料垃圾的危害持漠视态度；有些公众想积极参与，但是参与

渠道较少，这往往降低其参与的积极性[10]，未能形成全社会共同治理的良性氛围。 

4.3. 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自 20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便已达成了众多全球性以及区域性的公约。其中既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2053


刘明倩 
 

 

DOI: 10.12677/ojls.2026.142053 124 法学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伦敦公约》这类全球性的协定，也有《赫尔辛基公约》《保护东北大西

洋环境公约》等区域性的条约。这些公约为海洋塑料垃圾的整治搭建起了初步的法律体系，在特定范围

内助力了国际间的信息互通与合作交流，为全球共同解决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制度根基与协

作机会[11]。然而，公约较多采用的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强制执行机制，这导致实践中

对公约的实际执行力较弱，从而难以有效推动全球海洋塑料污染的治理。 
此外，全球合作也面临着各国治理能力和意识差异的问题。发达国家通常专注于自身海域的治理，

而忽视全球性的合作，尤其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海洋环境方面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

国家则在经济发展上投入过多，往往忽视了海洋生态保护，缺乏足够的环保意识和治理能力。这种不平

衡的关注导致了国际合作的低效。同时，各国之间的政策差异和治理措施的不统一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

题，使得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治理工作难以形成合力。 

5.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治理的对策 

5.1. 构建完善的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治理法律体系 

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是推进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工作的坚实基石与有力保障。在此进程中，一方面要

着力推进对现行法律的优化与完备工作，另一方面则需紧密结合不断涌现的新形势以及新问题，积极开

展具有创新性的立法实践活动，从而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提供全面且精准的法律依据与制度支撑，以更

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状况。 
首先，要积极推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增添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的防治规定，明确

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塑料制品全生命周期内的责任划分，强化税收手段等在塑料制品减量化和回收中的利

用，提升法律威慑力与约束力[12]。其次，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应确保与国家法律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要细化不同地区在治理海洋塑料垃圾方面的标准和措施，避免地方性差异导致治理效果的不均衡。 
此外，针对可能造成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各类活动，应有序推进专门的立法举措，减少抽象性的条

文规定，遵循可操作性强、惩罚性明确的原则，确保法律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在法律执行层面，监管部

门要加大监管力度，防止法律空洞化，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法律能对污染行为形成有效威慑力。只有通

过系统的立法、有效的监管和严格的执行，才能高效解决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难题，确保海洋生态环境

的持续稳定。 

5.2. 建立多元参与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1. 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与协作 
政府部门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汇聚治理合力，其内部各部门间亟需

强化协同合作。一方面，应着力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厘清各部门职责范畴与工作重心，保障在政策拟

定、执行监管、资源配置等方面实现紧密对接、高效协同。通过定期举行工作协调会议，各部门得以共

同谋划治理策略，交流实践经验与关键信息，达成高度共识。另一方面，需构建高效信息共享平台，确

保各部门能够实时获取并互通相关数据资料，为科学决策提供更为详实、精确的依据支撑。同时，应大

力加强联合执法力度，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形成强有力的威慑态势，从而切实提升海洋

塑料垃圾治理成效。 
2. 强化企业的社会环保责任和担当 
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进程中，企业处于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作为塑料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

企业有责任和义务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应主动承担起社会

责任，通过采用环保材料、优化产品设计、减少包装用量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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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工作，积极参与海洋塑料垃圾的清理与处置工作。此外，要改变企业“被动应付”

的局面，必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一方面，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和生态补偿制度，倒逼企业将外部成本

内部化；另一方面，运用绿色金融、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手段，支持企业研发可降解材料和循环利用技术，

使企业在治理中获得经济效益，实现环保与发展的双赢博弈。 
3. 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积极性 
公众是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广泛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是推动全民参与治理工

作的重要前提。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海洋塑料污染的严重性及其防治方法。环保教育

应从青少年开始，推动学校教育将环保理念融入日常教学，培养未来的环保责任感。同时，利用社区、

媒体和公共平台，广泛传播环保信息，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应加大环保教

育力度，推广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的基本知识，推动全民行动，共同促进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与减量。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治理模式，为海洋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基础。 

5.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当前，海洋塑料垃圾的国际合作治理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通过推动国际立法的完善以及各国的

共同遵守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框架下，我国应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框架的建设与完善[13]。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蓝色伙伴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倡议，积极

推动海洋环境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及海洋政策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 
面对日益严峻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我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

过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治理能力，打破集体行动困境。依托“蓝色伙伴关系”

这一重要平台，不仅要加强国内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还应将我国的成功经验与实践转化为全球治理的

参考方案，同时，推动区域蓝色经济发展，激励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实现各方力量在治理中的有机结

合[14]。作为世界大国，我国应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

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治理新秩序。 

6. 结语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问题关乎全球海洋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其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本文基于协同

治理理论的分析表明，必须打破单一主体的治理局限，构建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

格局。展望未来，我国应积极融入全球海洋生态保护进程，通过完善国内法律体系、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深化国际合作，切实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为守护地球的蓝色家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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